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教[2009]18号


关于开展2008-2009学年度第二学期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学校工作安排，经研究决定，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定于第10-14周进行，学校将重点从生产实习(毕业实习)、实验教学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进展情况等几个方面进行检查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及准备要求

1．生产实习(毕业实习)情况

各系按教学计划本学期开展的生产实习(毕业实习)的组织和实施情况。
（1）生产实习(毕业实习)计划表；

（2）各专业生产实习（毕业实习）实习大纲、实习实施计划或实习指导书；

（3）校外单独实习学生的申请表； 

（4）学生实习报告；

（5）各实习队的实习总结；

2．实验教学情况
2008-2009学年第二学期各教学单位提供的课程（含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）的实验教学计划的落实情况。

（1）实验教学大纲；

（2）实验教材、讲义（或指导书）； 

（3）学生实验报告或考试试卷。

3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进展情况

各系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教学的组织情况；教师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教学的指导情况；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展情况。
（1）系级有关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的制度规范、工作安排及落实材料等；

（2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开题阶段学校专家组检查问题的整改情况；

（3）学生开题报告（复查）；

（4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阶段检查表；

（5）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初稿；

（6）学生校外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申请表及指导教师与学生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的QQ、EMAIL等各种联系文字资料。

二、检查要求与方式
1. 学校成立期中教学检查组，按要求对相关教学单位进行检查。各系（部、教学基地）应提前准备本单位教学检查，开展自查工作，同时可根据本单位的教学实际和评建要求，有针对性地拟定需要检查的重点。
2．各教学单位召开学生和教师座谈会。各系（部、教学基地）要召开教师座谈会，听取任课教师的意见和建议，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；召开学生干部、学生信息员和学生代表座谈会，了解教师的教学情况，听取学生对学校教学工作和其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并及时反馈给教务处。
三、检查时间安排
第十周    期中教学检查准备周

第十一周  期中考试周

第十二周  生产实习（毕业实习）情况检查

第十三周  实验教学情况检查

第十四周 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进展情况检查

请各单位认真做好期中教学检查工作，并于第15周将检查情况总结交教务处教研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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